
四川铁道职业学院课程重修管理办法（修订）

为增强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培育良好学风，提高教学质量，根据教育

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和《四川铁道职业学院课

程考核管理规定》的要求，特制定《四川铁道职业学院课程重修管理办法》。

一．课程重修规定

（一）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必须重修才能获得相应课程学分：

1．必修课和限选课补考不合格，未取得学分且未构成留级或退学的。

2．无故缺考的。

3．因考试违纪、作弊，取消补考资格的。

任选课不合格者可选择重修也可另选其他任选课进行替换，另选的任选课学

分不得低于该门任选课未取得的学分。

（二）每学期重修一次，取消毕业清考。

1．每一门不合格课程每学期可重修一次，每一门不合格课程最多重修 3次，

学生自愿申请参加重修。取消毕业清考，如果必修课和限选课不合格影响其毕业

资格，学生需自行负责。

2．留级生留级后所学课程中若含其不合格课程，则需先参加本门课程正考、

补考，补考不合格者再行报名重修。

（三）学生每学期申请重修的课程不得超过 5门。

（四）学生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参加重修考试的，可以办理课程重修缓考申

请，经系（部）和教务处批准后，于以后的学期参加该课程的重修考试，但由此

造成的学籍变动学生需自行负责。

（五）对于因特殊体质和病残等原因不能参加正常体育课程重修的学生，由

学生本人提出申请，经学校指定医院证明、体育教研组同意、教务处审核，其体

育课程的重修可免于参加确有困难的体育项目的重修教学活动，由重修任课教师

安排参加适合其身体情况的锻炼项目并考核，合格者取得体育课成绩和学分。

（六）组班或指导重修缺勤达到或超过三分之一学时者，取消重修考试资格。

二．课程重修的组织形式

根据申请重修的学生意愿和课程类别，课程重修一般采取自主重修和非自主



重修两种形式进行：

1．自主重修（仅理论课程适用）。学生自主学习，只申请参加重修考试。

2．非自主重修（所有课程适用）：同一门课程申请重修的学生不到 15 人，

则安排指导重修。各系（部）根据师资情况安排教师辅导、答疑。同一门课程申

请重修的学生达到或超过 15 人，则组班重修。各系（部）根据师资情况安排教

师集中授课。

3．入学教育、军训、德育实践、德育综合素质、体育、实习、实训等教学

环节不合格者，不能自主重修，须随开设该课程的其他班级重修，或由学生处、

相关系（部、实训中心）在适当时间安排一次重修。

三．课程重修的组织安排

1．学生在每学期第五周星期一前根据课程补考结果，向所在教学系提出重

修申请。

2．各教学系负责审核学生重修申请，核准重修课程。

3．语文、数学、英语、艺术、体育、思政、实训类课程的重修，由思政部、

公教部、实训中心负责组织安排授课(辅导)和考试；电工、电子、机械、计算机

四类课程的重修由教务处负责组织安排授课(辅导)和考试，其余专业课程由各教

学系负责组织安排授课(辅导)和考试。

4．课程重修教学原则上安排在每个学期的第 8周至第 16 周，第 17 周进行

重修考试。

四．重修课程的成绩评定

1．非自主重修（组班重修和指导重修）课程的成绩评定由平时学习成绩（30%）

和重修考试卷面成绩（70%）两部分组成。平时学习成绩由授课（指导）老师根

据学生在重修过程的学习表现（含考勤、课堂纪律、作业、阶段测验等）进行评

定。

2．自主重修课程的成绩评定由重修考试卷面成绩（100%）组成。

3．重修考试合格即获得该门课程的学分并予以备注。

五．课程重修授课或指导教师工作要求

1．严格执行重修课程的课程标准，不得降低标准和要求。

2．认真编制重修课程授课计划（包括实习、实训计划，德育辅导计划）或



指导学生制定学习计划，于开课前报各教学系审批并报教务处备案。

3．认真授课或辅导答疑，认真布置并批改作业，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果。

4．认真制定学生平时学习成绩评定标准，严格按标准进行学生成绩评定。

5．如实填写重修教学日志，按时提交学生课程重修成绩及其他教学资料。

七．附则

1．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学校此前有关学生课程重修的各项规定废止。

2．本办法适用于全校各年级学生。

3．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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